西华县最低生活保障办事指南

    一、政策依据
    《河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》（豫民（2022)4号）、《河南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》（豫民（2021)5号）。
    二、申请条件
    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（城镇：697元／人·月、农村：523元／人·月）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有关规定的，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。
    三、申请材料
    低保申请材料主要包括：户口簿、身份证等证件，申请家庭人口、收入和财产状况的书面声明（如银行流水、车辆、房产信息等），信息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承诺书，申请家庭及其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人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，刚性支出证明材料（用于医疗、康复、教育、就业等方面的必需费用）。
    四、办理流程
    1. 申请：以家庭为单位，由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）提出书面申请；申请有困难的，可以委托村(居)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。
    2. 受理与初审：乡镇（街道）民政窗口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，不齐备的告知补齐。
    3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：乡镇（街道）自受理低保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组织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信息核查等，核实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。
    4. 审核确认：乡镇（街道）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在村（居）公示7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确认同意，同时确定救助金额。对公示有异议的，应当对申请家庭的经济状况重新组织调查核实或者开展民主评议。调查或民主评议结束后，乡镇（街道）应当重新提出审核意见，并重新公示。
    5．资金发放：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审核确认同意决定之日下月起发放低保金。
    6．动态管理：月走访。由村（居）委成员或社会救助协理员对在册低保对象进行每月走访或电话联系；年复核。乡镇（街道）对低保家庭经济状况定期核查，每年至少一次。
    五、办理地点
    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群众服务大厅民政窗口。
    六、注意事项
    1. 申请人需如实提供家庭人口状况、收入状况和财产状况，配合调查。
    2．申请人近亲属是低保相关工作人员的应主动提出备案。低保相关工作人员是指：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受理低保申请审核确认的工作人员和村（居）两委及监委成员。
    3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低保审核确认工作的，乡镇（街道）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。
    4．低保家庭的人口状况、收入状况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时告知乡镇（街道）。低保对象拒不配合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，停发低保金。

	申请受理
    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提出申请，也可委托村(居)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。乡镇（街道）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申请材料，申请人填写《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及授权书》、《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》，乡镇（街道）及时受理。


↓
	家庭经济状况调查
    乡镇（街道）自受理3个工作日内，启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，通过信息核对、走访调查等方式，调查人员填写《最低生活保障入户调查表》。


↓
	确认
    对拟增的低保人员在村（居）公示栏公示七天，有异议的重新经济状况调查或民主评议，重新公示。无异议后报县民政局备案，转长期公示。


↓
	低保金给付
    每月1日县民政局将核定好的低保对象名单和金额报县财政局核拨资金，10日前代理银行将资金发放至低保对象社会保障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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